
醴陵市林业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一、醴陵市林业局概况

1．主要职能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林业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定本市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和国土绿化方面的政策规定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全市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工作；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指导国有林场、苗圃、集体林场、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审核申报省级以上重点林业建设项目。组织、指导森林资源（含经济林、薪炭林、用材林、防护林及其他特种用途林）的管理；组织全市森林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统计；审核并监督全市森林资源的使用；组织编制全市森林采伐限额，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后，监督执行；监督林木、竹木的凭证采伐与运输；负责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并对依法应由国务院、省市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进行审核报批；监督林地开发利用工作；负责协调山林权属纠纷。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指导全市森林公安工作。

2．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林业局机关是市人民政府主管林业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现有机构（单位）18个，年末实有人数278人其中：在职在编人员154人，公益性岗位人员74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49人。属市一级预算单位。下设4个副科级、11个股级直属单位， 3个差额拨款单位。

二、醴陵市林业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收入决算数总计5126.94万元(含年初结转和结余226.33万元)。支出决算数总计5126.94万元（含年末结转和结余数 168.67万元）。上年收入决算数总计4287.58万元，与上年对比本年收入决算数增加了613.02万元。上年支出决算数总计4177.19万元，与上年对比本年支出决算数增加了781.08万元。 

2．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收入决算数总计5126.94万元（含年初结转和结余226.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871.84万元，占总比99%；其他收入28.76万，占总比1%

3．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支出决算数总计5126.94万元（含年末结转和结余168.6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0万元，占总比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3.47万元，占总比2.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0.06万元，占总比1%；节能环保支出34万元，占总比0.7%；农林水支出4520.74万元，占总比9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5万元，占总比0.3%；住房保障支出32万元，占总比0.6%；其他支出113万元，占总比2.3%。

4．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5098.17万元（含年初结转和结余数226.33万元）；财政拨款支出总计5098.17（含年末结转和结余数145.37万元）。上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4224.34万元，与上年对比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增加了647.5万元；上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113.96万元，与上年对比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增加了838.85万元。

5．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4839.8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45.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894.80万元，项目支出1945.01万元，上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4224.34万元，与上年对比本年支出决算数增加了615.47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总计4839.8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0万元，占总比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3.47万元，占总比2.1%；医疗保障支出50.06万元，占总比1%；节能环保支出34万元，占总比0.7%；农林水支出4515.27万元，占总比93.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5万元，占总比0.3%；住房保障支出32万元，占总比0.7 %。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4839.81万元，年初支出预算为3481万元，由于2016年人员及人员工资、津贴的增加，所以工资福利支出增加了276.1万元；因为局办公楼搬迁和消防队搬迁及召开全省森林防火现场会，所以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了728.2万元；由于林业专项中对2016年面上造林、经济林造林和油茶造林等进行补助，所以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增加了243.11万元以及项目支出增加了298.41万元；而其他工作性专项支出减少169.93万元，是由于2016年下半年护林员补助在2017年元月发放。
6.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数为2894.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02.22万元，占总比48%；商品和服务支出816.66万元，占总比2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26.93万元，占总比15%；其他资本性支出85.89万元，占总比3%；对企业事业单位的补贴163.1万元，占总比6%。

7.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9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7.5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6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购置及维护费年初预算数38万元，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0.5万元，原因是本单位严格按照公务用车规章制定办事，公务用车里程数减少，节省了油料费。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66万元，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5.5万元，是本单位一直遵循律行节约宗旨以及公务接待人数和批次减少等原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如下：2016年度本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7.5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料费、维护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60.5万元主要用于国内公务接待792批次，国内公务接待8897人，接待对象主要有省林业厅、省林科院、株洲市林业局、各乡镇村级以及周边县市兄弟单位等。

8.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数为113万元，支出决算数为113万元。

9.其他重要事项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065.64万元，对比2015年322.37万元增加743.27万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增加人员和薪金、消防队搬迁及召开了全省森林防火现场会。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18.6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0.52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78.11 万元。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9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4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辆。本单位无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以及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4）预算绩效情况说明。本单位紧紧围绕“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目标，采取部门自评、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工作方式，不断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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